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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 

主旨：本院115年度「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」自即
日起至115年4月28日止受理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本計畫申請資格為國內外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相關學系已修

畢課程並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，其研究主題與本院人文社
會科學各研究所、中心研究範疇相關者。

二、申請案件由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各研究所、中心辦理審
查，請各所、中心檢齊申請者之相關資料、審查程序、審
查意見（應含外部學者專家之審查意見）及審查資料，連
同推薦人選名單於旨揭期限前函送院方，如推薦人選為1
人以上，請排列優先順序。

三、本計畫請勿1案多投，且目前未開放中國大陸籍博士生申
請。錄取人於獲獎助期間，得使用本院圖書資料，參與各
項學術研究活動。為使獲獎助者能順利完成博士論文，以
達本培育計畫之成效，獲獎助者於獲獎期間宜有半數時間
（每週2至3日），至本院進行研究，與核定之研究所、中
心指導教授進行討論。

四、檢附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要點（
中、英文）、申請表、審查表、推薦一覽表範本及獎助生
同意書（中、英文）等相關資料各1份。

 
正本：本院人文及社會科學所/研究中心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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